  泉师院办〔2013〕12 号
关于填报2013—2014学年度高等教育统计报表的通知

各单位：

    为做好学校教育统计报表工作，确保教育统计年报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省教育厅闽教发〔2013〕95号文件精神，现就我校统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统计工作，确保统计工作的时效性和数据的真实性。教务处、人事处、资产处、财务处、后管处、学生处、组织部、统战部、科研处、外事办、团委会、图书馆、继续教育学院和软件学院等涉及到数据统计工作的部门，去年已确定一名人员负责本部门数据填报工作（具体名单见附件），今年若有变动请将人员名单于10月8日下午5点前报到党政办公室综合督查科（行政楼807）。

二、请各相关部门于10月8日上午12点前到党政办公室综合督查科领取《高等教育统计表》。数据填报采用软件与纸质同时报送的形式。在数据上报前，认真对本单位报送的数据进行严格筛查，注意数据表间的一致性及与去年数据的关联性。其中，教务处、人事处、继续教育学院、软件学院等数据报送重点部门，需先将数据录入到高等教育统计软件，验证无误后，打印纸质表格。

三、各单位报送的纸质表格一式两份，一份部门存档，一份交党政办公室综合督查科。报送的表格，必须有填表人签字、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部门盖章。报表及电子版请于10月12日下午5点前报送到综合督查科（行政楼807），邮箱3038@qztc.edu.cn。统计软件以及相关材料可通过“中国教育统计网”http://www.stats.edu.cn下载。

四、今年报表内容及相关填报指标有所变动，请各单位填报时注意参照新标准进行统计。具体变动内容如下：

1.高基112表中，“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应填写学校连接互联网的设备对外出口带宽之和。网络出口包括中国电信出口、中国网通出口、教育科研网出口等。对于建立校园网的，填写校园网对外出口带宽之和（通过城域网形成逻辑校园网的，按学校接入城域网带宽填报）；对于没有建立校园网但已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按学校连接互联网的带宽之和填报；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的填报单位为（Mbps），换算时，按1M=1024K，1G=1024M计算。“专任教师中有海（境）外经历累计一年以上的”是指在海（境）外学习、工作、科研单次时长半年，总时长累计一年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

2.填写分专业学生数时，与《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统计用）》中专业名称不完全对应的专业，按其内涵、外延相近的专业填报，自主专业名称栏按实际专业名称填报。当按专业类招生时，专业代码第5、6位填‘99’。如：当按农业技术类（510100）招生时，专业代码按510199填报。年制：填写分专业学生数时必须填写年制，年制按整数填报。秋季（9月）入学的学生，若修业年限为x.5年时，报表中按x+0.5年的“年制”填报，第“x+0.5年级”的“在校学生数”计入“预计毕业生数”；如：若填写秋季（9月）入学修业年限为2.5年的学生时，年制按“3”填报，第“三年级”的“在校学生数”计入“预计毕业生数”；春季（2、3月）入学的学生，若修业年限为x.5年时，报表中按x-0.5年的年制填报，第“x年级”的“在校学生数”计入“预计毕业生数”。如：若填写春季（2、3月）入学修业年限为2.5年的学生时，年制按“2”填报，第“二年级”的“在校学生数”计入“预计毕业生数”；专业相同年制不同应分别填报。
学校在校生数与学籍管理系统在校生数的衔接，有关数据出现较大差异时，应作出书面说明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3.将“高基321在校生分年龄情况”表中将原“30岁以上”修订为“31岁及以上”。
4. 将“高基322招生、在校生来源情况”表中“港澳台”改为“港澳台侨”，并重新界定填报说明。

5.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年龄分段方式，重新划分“高基423专任教师分年龄情况”、“高基451研究生指导教师情况”、“高基931专职辅导员分年龄、专业技术职务、学历情况”表中专任教师的年龄段。

6. 按照我部201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教高〔2012〕9号），在“高基424分学科专任教师数”表中增加“艺术学”门类，同时删除文学类中的“其中:艺术学”行。
7. 在“高基521资产情况”表中“计算机数”是指计入学校固定资产的个人台式、笔记本计算机和智能电视、平板电脑（Pad）的台数。其中“教学用计算机”即PC，包括台式机、笔记本及可联网的智能电视。“教学用平板电脑”即PAD，指显示屏在7英寸以上智能PAD。表中原“多媒体教室座位数”、“语音实验室座位数”统计指标取消；增加“教室”、“其中：网络多媒体教室”统计指标。“教室”是指学校里进行教学的房间。“网络多媒体教室”是指接入互联网或校园网、并可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等多媒体教学内容向全体学生展示功能的教室。可为专用教室，也可在普通教室中配置相关设备实现相关功能。

8. 在“高基522信息化建设情况”表中取消“上学年度信息化经费投入”、“校园网出口总带宽”统计指标。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68号，修订“固定资产总值”的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固定资产总值”：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1500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的总值。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学校的固定资产一般分为六类：房屋及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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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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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门
	姓  名
	联系电话
	备   注

	教务处
	肖文江
	22222182
	

	人事处
	王桂红
	13505022872
	

	资产处
	王声革
	22919533
	

	后管处
	庄月珠
	22919815
	

	科研处
	王宇红
	22919531
	

	学生处
	郑  艳
	22919577
	

	图书馆
	陈钦明
	13599726661
	

	组织部
	范  沁
	22919512
	

	统战部
	胡秋娇
	22919518
	

	外事办
	黄  雯
	22919525
	

	团  委
	傅志雄
	13850772859
	

	继续教育学院
	黄南燕
	22768712
	

	财务处
	黄鸿艺
	22919619
	

	软件学院
	蔡文桂
	18960408999
	

	网络中心
	王德灵
	13906382876
	

	党政办公室
	傅少玲
	2278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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